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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推動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

服務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8日府勞福字第 101150366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12日府勞福字第 102651211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18日府勞福一字第 1053404239 號函修正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

服務，推動並補助民間設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以維護

身心障礙者之合法權益及保障其公平參與社會生活之機

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庇護工場係指依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管理

及補助準則(以下簡稱補助準則 )設立，符合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之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之

機構。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取得庇護工場設立許可之法人或事業機構。  

(二)已設立之庇護工場，依其需求向本府提送補助計畫

者。  

 

四、申請庇護工場設立許可，應檢附下列文件，報本府核定；

營運計畫書於設立許可後變更者，亦同：  

(一)設立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營運計畫書。（如附件二） 

(三)土地或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四)法人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等證明文件影本。 

   （五）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經費概算表、申請建築物

修繕補助者，檢附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修繕計畫

圖等） 
 

五、經設立許可之庇護工場，得於本府公告受理補助期間，檢

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補助申請表。 (如附件三)  

   (二)庇護工場設立許可相關文件影本。  

   (三)營運計畫書。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經費概算表、申請建築物修

繕補助者，檢附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修繕計畫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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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原則、項目及額度如下： 

   (一)補助原則： 

     1.採部分補助原則，受補助對象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

行，所需經費超出補助範圍者，應自行籌措。 

2.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

助比例繳回。 

3.申請設施設備補助項目須使用逾三年，始予補助。 

4.核定之補助計畫未經函報本府核准修正而自行變更

補助計畫者，不予補助；已核撥補助者，應予追繳。 

 5.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6. 受補（捐）助單位應檢附收支清單，以及原始憑證辦理結報。

但有特殊情形，須由受補（捐）助對象留存前開原始憑證者，

經報本府同意，得憑領據結報，免附送有關憑證。留存受補

（捐）助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

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

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

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

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

案件或受補（捐）助團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

助一至五年。 

 7.受補（捐）助單位、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

相關責任。 

 (二)補助項目及額度：本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

服務各項經費補助項目及標準如附件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理申請或不予補助：  

（一）提出申請時，非屬已設立許可之庇護工場。 

（二）同一年度中向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提出相關性質之計

畫或已接受相關性質之補助。 

（三）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 

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

（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

（捐）助一年至五年。 

   （四）有補助準則第十七條規定之情形。  

 

七、庇護工場經費補助申請由本府代表及專家學者共三人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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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組成審查會審查決定之，並得以當年度預算情形及審查

結果決定補助額度，依次按實際需要補助之。  

 

八、本補助所需經費由本府向勞動部申請之經費以及由雲林縣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編列預算支應。  

經核定補助者，依會計規定辦理經費申請及核銷事宜。  

 

九、受補助庇護工場於補助期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補助準則及本要點辦理補助。  

    (二 )為暸解受補助庇護工場執行情形及經營管理之狀

況，本府得至受補助單位進行實地考核，並得要求提

出業務及財務報告，考核結果作為下年度是否繼續補

助之依據。   

    (三)設立許可證書應懸掛於工場內明顯處。 

    (四 )庇護工場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確實執行，如有特殊

情況，應詳述理由函請本府核定。   

 十、本補助要點未盡事項依補助準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